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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民事事件分案要點 
                                                  109年 8月 17日第 21次修正 

壹、民事案件分案原則： 

一、民事案件除有下列情形者外，應依案件之種類、字別以電腦抽籤方

式為之。 

(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依職權徵收裁判費事件，由承辦本案之原股辦理，

但移由司法事務官辦理者，不在此限。 

(二)本案已繫屬尚在補費未分新案號前，若有停止執行、證據保全、訴

訟救助、假扣押、假處分事件，由承辦該補費之原股處理(分案室應

先給一補字訴訟案件之案號)。但前開停止執行等事件，若受理在

先，本案訴訟受理在後，本案訴訟送輪分後，如上述停止執行等事

件尚未終結，併給受理本案訴訟之承辦股處理，如已終結確定，上

述停止執行等事件之卷宗，應併入本案訴訟案卷內。 

(三)他調事件當事人併聲請或於事件進行中聲請訴訟救助者，則救字事

件暫不分案，俟調解不成立，本案輪分後，再分歸本案訴訟之原股

辦理。但係於他調事件進行中始聲請假扣押、假處分者，由承辦他

調之原股辦理。 

(四)補字事件逾期未補費、補費後改分前撤回，或承辦法官認有得逕予

裁定終結（含移轉管轄），不宜先命補費之情形，或已於補費事件程

序中促成和（調）解成立者，改分訴訟事件，由原股辦理。 

(五)本案已輪分後，若才有停止執行事件、證據保全事件、訴訟救助事

件、假扣押、假處分事件，由承辦本案訴訟之原股處理。 

(六)回復原狀、聲請繼續審判事件，由承辦本案訴訟之原股辦理。 

(七)普通民事案件，如因部分撤回或減縮，致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為新

台幣(下同)50萬元以下者，應改分簡字，由原股辦理。 

(八)經民事庭簽移簡易庭調解或補正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或補正完畢

後再次檢送民事庭者，由原股辦理。區公所就已成立之調解書依鄉

鎮市調解條例送請審核，經以應待補正或不予核定退回，再次送件

者，亦同。 

(九)其他法院移轉管轄至本院之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如有須

補正之事項，於函退時可簽結，但須補分同一字別之事件，移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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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分新案號，但由原股辦理。 

(十)「返還擔保金」事件由「行使權利」事件之原股辦理。 

(十一)重整之「緊急處分」事件，由受理「聲請重整」之原股承辦，如

前者受理在先，尚未終結確定(如卷送本院二審，尚未裁定確定，

卷亦未送回)，得俟「聲請重整」事件輪分後，併給受理「聲請重

整」事件之承辦股處理，如「緊急處分」事件已裁定確定，卷亦

須併給「聲請重整」事件之該股。 

(十二)上級審廢棄發回之事件，除有迴避事由者外，由原承辦股辦理。 

但訴訟事件發回前，原事件經言詞辯論程序後以判決終結者；非 

訟事件發回前，原事件非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駁回者，除破產事件、 

重整事件及依法應由訴訟事件之本案受訴法院承審，或因原承辦 

非訟事件衍生之相關聲請、聲明事件，仍由原承辦股辦理外，應 

改分他股辦理。 

(十三)本訴訟繫屬中提起主參加訴訟者，另分「訴」字字別，併由本訴 

訟承辦股審理。 

(十四)強制執行程序所生下列訴訟事件： 

1. 同一強制執行標的，第三人同時或先後對不同債權人提起第三人 

異議之訴者，分由同一股辦理。 

2. 就同一執行事件、同一分配期日分配表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事 

件者，若另有他當事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仍由同一股辦理；

部分異議人已就異議事由先行提起強制執行法第 41條第 1項但書

之訴訟，其後同一分配表另有其他異議之訴提起者，亦同。 

3. 多數債權人同時或先後就同一債權，對同一第三人提起強制執行 

法第 120條第 2項規定之訴訟者，分由同一股辦理。 

(十五)同一債務人，債務人或債權人同時或先後聲請破產，且繫屬在前 

之破產事件尚未終結者，分由同一股辦理。 

(十六)檢查人、臨時管理人選派事件，經裁定選任後，其後之聲請解任、 

遞補被解任者之再聲請，及酌定報酬事件，分由原股辦理。 

(十七)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事件： 

1. 就繫屬本院民事庭期間所行期日之開庭錄音光碟聲請，由本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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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股辦理。 

2.簡易（小額）訴訟事件本案已繫屬第二審合議庭者，不服第一審錄 

音光碟聲請裁定之抗告事件，分由本案承辦股辦理。 

3.簡易（小額）訴訟事件本案尚未繫屬第二審合議庭者，不服第一審 

錄音光碟聲請裁定之抗告事件，由各股輪分。 

(十八)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分會依法律扶助法第 35條第 1項前段規定， 

就酬金或必要費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由原本案承辦股辦 

理。 

(十九)經庭務會議另為議決者。 

二、其他分案原則： 

(一)因於地方法院刑事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

送民事庭時，不論請求金額或價額，應分「簡上附民移簡」字別，

依民事簡易第二審訴訟程序合議審理。 

(二)再審案件，如未繳裁判費者，先分補字。如為一審判決確定事件，

原承辦法官迴避，如係二審判決確定者，原承辦法官隸屬之庭迴避，

由其他庭辦理，如當事人繼續不斷再審，所有庭均已輪辦完畢，已

承辦過之法官、審判長迴避，由其他法官受理，並由該承辦法官隸

屬之該庭資深或較資深法官任審判長，以此類推。 

(三)更字事件，不論更幾，均分同一輪次抽籤。 

(四)訴訟事件併聲請停止執行、證據保全、假扣押、假處分事件，不先

行加強調解。 

三、下列事件由人工抽籤，除由分案庭長主持外，應另有庭長、法官各

一人以上在場見證： 

(一)依本要點第壹、七點規定或庭務會議決議者。 

(二)撤股或有二位以上法官到任承接離任法官舊案時，將離任法官未結

案件，區分訴訟（並按訴訟案件字別分類）、非訟事件，再依據繫屬

日期最久者排序至最新收案者。由全體法官或新到任法官抽籤決定

接辦舊案之排序，將舊案依 S 型排法依序配分接辦法官（即抽籤序

號正向配分、反向配分，反覆為之），至待分舊案全部分配完畢為止。 

四、停止分案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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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庭長、法官調離本院時，自接到派令之翌日起停止分案，除有特殊

事由，最多停分案日數為曆日 30日。 

(二)庭長、法官病假連續 3 日以上或婚假、產假、產前假、陪產假、喪

假 1 日以上，檢具證明者，請假期間停止分案。但有應由原股承辦

之事件仍不停分，由代理股處理。 

(三)因參加研習，法官每年有 7 日的公假停止分案（每累計研習 6 小時

得停止分案 1 日，每日停分訴字 1 件；研習 6 小時，相當於公假 1

日），自 100年 1月 1日起施行。休假不停止分案。惟庭長、法官休

假連續 2 日以上者，或超過前開得停分案日數之公假連續 2 日以上

者，可要求分案室於該段期間，除有應由原股承辦之事件仍不停分

外，暫時以迴避方式處理，於假畢後補分該段期間應分受之案件 

(四)陪同臺灣高等法院視導轄區司法事務官業務者，得停分訴字 1件。 

(五)同一人同時有停止分案之二項以上事由時，得擇一較有利之事由停 

止分案。 

(六)同時停止分案之股數以分案總股數五分之一為限，如有超過前開限 

制者，後發生停止分案事由者，順延至應停分案股數未達上開上限 

時，予以補停。 

五、減分案件: 

(一)庭長、法官如撰寫研究報告，得簽請院長核可，減分一定比例之分

案量，減分之比例由院長決定，減分日自院長核可之翌日為準。 

(二)庭長、法官懷孕時，可簽請院長同意減分五分之一，減分日自院長

核可之翌日為準。 

(三)擔任不得獨任辦案候補法官之合議案件陪席法官，減分一審訴訟案 

    件六分之一。（109年第 2次庭務會議修正） 

(四)庭長、法官如有其他重大事由須減分案時，應由庭務會議決議，減

分之比例，減分日自庭務會議決議之翌日為準。 

六、案件之折抵、撤股、新調至民庭法官及兼任、免兼庭長之分案原則： 

(一)兩造當事人人數滿 10人者，按其金（價）額、程序，折抵對應之訴 

字、重訴字或簡上、小上字別 1件，最多以折抵 20件為限。但發回

更審之事件，如有上述情形，先折抵訴更、重訴更、簡上更字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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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件，結案時再折抵發回前訴字、重訴字或簡上字別之案件。又

依民事訴訟法第 41條選定當事人之事件，選定人與被選定人有前述

事由者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授與訴訟實施權者亦同。 

(二)醫字、勞訴字、重勞訴字、國貿字、海商字、國字、重國字、金字、 

建字、智字、原訴字(以上均含二審事件)按其金（價）額、程序，

於收案時折抵對應之訴字、重訴字或簡上、小上字別案件 1 件，於

結案時再折抵相同之訴字、重訴字或簡上、小上字別案件 1 件。選

字於收案時折抵訴字案件 1 件，於結案時再折抵訴字案件 2 件。各

字別案件如屬特別繁雜者，得由庭務會議另行決議停分之期間或件

數；未經決議者，得於案件進行中或終結時簽請院長核可折抵案件

件數或停分期間。 

(三)同時有(一)、(二)前段兩種狀況者可併用。 

(四)有前二項折抵事由者，由承辦書記官檢具相關簽呈或判決書予分案

人員折抵（書記官於結案後 6 個月內將判決檢具分案人員進行折

抵），但案件如因撤回、和解、調解、以裁定終結、認諾、捨棄、未

提出答辯的一造辯論判決或不經言詞辯論之判決者，不得於結案時

再予折抵。 

(五)若遇舊股裁撤，案件釋出時，各股不論是否有停分案或減分案之事

由，均由全股之比例分攤。 

(六)新到任民庭法官接辦舊案之件數，以到職前 3 個月(當月及 12 月不

算),全股未結訴訟案件總合之平均數(設全部股數為 17.25 股，以

17.25 股計算平均數)作為比較之依據，若收案逾平均件數，應予折

抵，少於平均數者，應予補足;設有增股須分受到職前 3個月，全股

未結訴訟案件總合之平均數。 

(七)本院法官調派庭長者，仍續辦原承辦事件。原承辦事件超過(六)所

示平均數乘以該庭長應分案比例所得事件數者，得選擇以超過件數

抵分新案或不抵分而續分新案。 

(八)法官免兼庭長時，如曾於（七）選擇以原承辦件數抵分新案者，於 3

個月內以新案補分迄免兼時止已抵分之件數；如於調派庭長時未曾

以原承辦事件抵分新案者，於免兼庭長時不另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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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述(五)至(八)所稱分攤、折抵或補分事件，係依各字別分別計算

之。 

(十)法官調本院他庭，並須將原於民事庭未結案件自行審結，而未能即

時依（一）、（二）規定折抵案件者，得於日後調回民事庭後全數執

行折抵。（108年第 4次庭務會議增列） 

(十一)前項規定，如就其未能折抵之案件，已另有衡平措施者，不適用

之。（108年第 4次庭務會議增列） 

七、遇有特別繁雜事件，除已經民事庭務會議另為議決者外，得由分案庭

長隨機抽取每庭代表（每庭至少 1人），決議下列事項： 

（一）由全體法官參與分案，排除停分、抵分、補分規定之適用。 

（二）採人工抽籤方式分案。 

八、非上班日辦理公職人員選舉重新計票事件、聲請保全證據事件值班

事務，就庭長以外全體民事庭法官，依壹、三所定人工抽籤方式，

按第一天值勤、第二天值勤、第一天備勤、第二天備勤之順序，抽

選受命法官，再依本院最新合議庭配置表組成合議庭。受命法官所

屬庭別於上開輪序已抽中值（備）勤者，該法官所屬庭別全體成員

即排除以下輪序之抽籤，餘此類推。 

前項合議庭法官因故無法值、備勤，應另經院長簽准，依本院合議

庭配置表法定代理順序依序定其代理人（如受命法官請假，由陪席

法官代理，其陪席事務則由原陪席法官代理人代行）。如為庭長請

假，則由該庭庭員資深者充之。 

貳、分案事件之監督由民一庭庭長為之，惟民一庭庭長未能處理時，由

民一庭及民二庭庭長共同協商處理，或召開庭務會議解決，至民一

庭庭長請假時，由民二庭庭長處理。 

參、分案人員對於分案輪次應嚴守祕密，除因公務必須知悉外，不得洩

漏，如有因公務必須查閱分案資料者，分案人員應設簿予以登記備

查。 

肆、本要點報請 院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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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8年第 1次庭務會議增列） 

本庭民事事件分案要點及歷來庭務會議決議，就下列事件之分案未有明

訂，或有變更之必要。經決議： 

一、 原告提出起訴狀，以本院民事庭法官為部分被告者，除經監督分案

庭長認應全案分由其他法官辦理者外，應將經列為被告之法官單獨

另送分案由其他法官辦理，就其餘被告部分，依分案要點規定送輪

分。 

二、 原告提出起訴狀記載要求某法官應迴避，除客觀上已可認有民事訴

訟法規定應自行迴避之事由外，該事件應先依分案要點規定送輪

分。分案後，承辦法官審視書狀記載或經確認之結果，如認應自行

迴避者，應簽請院長核可後迴避；如認當事人有為法官迴避之聲請，

應命書記官影印起訴狀送分「聲請迴避」事件。 

三、 本院受理工程糾紛訴訟事件之分案，應以司法院秘書長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秘台廳民一字第 1080003988 號函示營造業法第 67 條之 1

規定之訴訟事件為限。 

四、 保全程序事件： 

1. 本案訴訟現繫屬於第三審法院者，應指分本案訴訟之本院原承辦

股。 

2. 聲請撤銷假扣押、假處分事件，如本案訴訟已繫屬而尚在補正程

序，應分由補正事件承辦股辦理；如已以訴訟事件分案，則分由

訴訟事件承辦股辦理。 

3. 聲請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如本案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未逾新臺幣 50萬元，其抗告事件應分由本院合議庭審理。 

五、 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修正前發給已起訴證明之事件，經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依修正後同條第 11項規定聲請撤銷許可登記者，應分案由

本案訴訟現繫屬承辦股或現繫屬第三審法院之本院原承辦股裁定處

理。其係就現繫屬於第二審法院之事件聲請，誤向本院提出書狀者，

應函轉該繫屬中之第二審法院處理。 

六、 訴訟事件，本院裁判後經上級審廢棄發回，復經本院更審程序裁判

確定之事件，當事人對該事件聲請續行訴訟，應指分由承辦最後更

審程序之原承辦股辦理。但如經承辦法官確認當事人真意，係對於

前起訴或更審程序聲請者，應送銷號，改分由當事人聲請續行訴訟

之前程序承辦股處理。 


